警政署及所屬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99年度
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本年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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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警政業務


	強化警備應變措施及維護社會治安
	保安業務
一、強化警備應變措施
督導各警察機關辦理戰時警務工作及警備應變執行情形，並運用突檢、實作、推演等方式，評比執行成效，辦理獎懲。
二、辦理99年春安工作
99年春安工作自2月5日22時起至3月1日24時止實施，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服務熱忱」為工作主軸，有效淨化春節期間治安環境。
三、維護選舉治安

(一)參酌地區選情、治安狀況，縝密訂定各項具體執行計畫，落實執行，有效防止一切危害與破壞，順利完成99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以及直轄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治安維護工作，達成「淨化選前社會治安」、「維護選舉期間社會秩序」及「確保選後社會祥和」之任務目標。
(二)置工作重點於嚴密治安預警情資蒐集，防制金錢、暴力介入選舉，持續精進各項應變整備作為，提升員警執勤能力，防止一切危害、破壞，確維選舉工作順利完成。
四、執行保育類鳥類「伯勞鳥」、「赤腹鷹」、「灰面鵟鷹」等過境及棲息護鳥勤務
責成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及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勤務相互支援協調與整合，並規劃擴大臨檢等攻勢勤務密集執行。自99年8月15日起至10月31日止，計查獲案件40件、嫌犯43人。
五、99年10月慶典期間治安維護工作
(一)中華民國各界慶祝99年國慶籌備委員會於99年5月28日正式成立，除國慶晚會於澎湖縣立體育場舉辦外，其餘活動均於臺北舉行。

(二)依中華民國各界慶祝99年國慶籌備委員會決議，本署負責國慶慶典各項活動秩序、安全維護事宜，成立「中華民國99年國慶慶典活動警衛安全維護指揮部」，統合、協調警察、憲兵及有關情治單位，統籌慶典期間全般警衛安全與交通秩序維護事宜，有效防制一切危害、破壞、驚（滋）擾活動，圓滿完成任務。
六、嚴密花博安全維護
「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自99年11月6日正式營運起至100年4月25日止；秉持「中央支援、地方負責」原則，持續辦理是項安全維護任務，至花博結束止。
七、聚眾活動防處

依據「集會遊行法」及「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秉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制裁暴力」之原則，依法嚴正執行；對暴力現行犯除當場逮捕外，並依蒐證事實，追究違法者責任，送請司法機關偵辦，以維法律尊嚴。

八、落實社區治安維護
(一)強化社區防護組織
積極輔導守望相助巡守組織，協力治安維護工作。截至99年底止，計輔導成立村（里）巡守隊2,165隊、社區守望相助隊861隊、公寓大廈巡守隊1萬1,265隊。
(二)運用守望相助隊協勤機制
為健全警察機關運用守望相助隊協勤功能，參照志願服務法規範方式，律定警察機關受理守望相助隊協勤登記及列冊運用程式，包括受理、登記、列冊及協勤等事項，爰訂定「警察機關受理守望相助隊登記協勤要點」1種，於98年11月13日函頒各市、縣（市）警察局，以資遵循，99年11月9日函發「100年度警察機關受理守望相助隊登記協勤計畫」持續辦理受理守望相助隊志願協勤登記。
九、辦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相關業務
(一)99年度經許可且列管之各式槍枝計1萬5,698枝，各式刀械計4,678把。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修正案：

司法院釋字第669號解釋，針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1項有關具殺傷力之空氣槍犯罪而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1年（99年12月25日）屆滿時，失其效力。為因應本號解釋有修法之急迫性與必要性，避免空氣槍取締、處罰之實務運作遭遇執法爭議，爰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修正草案」。
(三)本條例第20條修正案：立委陳瑩等16人提案。

(四)立法院院會於99年12月11日三讀通過「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20條修正案。

十、山地管制、警備治安工作置重點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前，針對申請入山民眾先行聯絡、提醒注意颱風動向，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立即勸導改期入山、暫停核發入山許可等方式管制人民入山；並針對應變期間已進入山地管制區者，逐一通知各入山隊伍儘速下山或就近安全處所避難，並隨時掌握動態。
十一、厚植反恐打擊能量
(一)規劃本署99年反恐任務講習，以「五都選舉有關關鍵基礎設施反恐因應作為及安全維護」為主軸，計分15個單位、24梯次，召訓員警計2,503人，於10月底圓滿完成，有效灌輸員警反恐觀念，提升應變技能。

(二)派員積極參與行政院99年6至8月間以兵棋推演方式舉行之金華演習。
(三)強化維安反恐技能
1.7月上旬遴派保安組反恐科同仁1人，赴中東參加年度反恐訓練。
2.督辦「反暴力攻擊直升機戰鬥演訓」，藉由維安特勤隊空中機動管控與組合戰鬥反制演習，強化各項攻堅應變技能，以利反恐怖攻擊、重大刑案圍捕等任務之遂行。
十二、執行「平成專案」
(一)成立「平成專案」，自99年12月20日起至22日止，執行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等代表團人員在臺期間之安全維護事宜。
(二)函頒「執行第六次江陳會談安全維護工作綱要計畫」，要求各相關警察機關，依任務狀況、地區特性及預警情資等，審慎規劃、嚴密安維部署，並擬訂執行計畫落實執行。

(三)依照兩岸兩會協議及慣例，秉持「安全、平順」原則，審酌安全情勢發展，適切安維規劃部署，期間未發生重大事故，圓滿達成任務。
	已完成
	

	
	
	民防業務

一、策頒「服務資深民防人員獎勵實施計畫」，獎勵連續服務滿20年以上之協勤民力1,384人，表彰資深民防人員熱心公益與服務精神；核撥臺北縣等11個警察局採購山地義警協助救災裝備計有高透氣防水服、手電筒、頭燈等13類102項。

二、督（指）導、評核桃園縣等17個縣市政府(民防總隊)依法辦理整編，計編組432個協勤任務中隊、856個任務中隊(分站)、216個民防團，遴編民防人員10萬2,255人，整編後辦理基本訓練，召訓民防人員計10萬962人。

三、督（指）導臺北市等8個縣市政府(民防總隊)辦理民防團隊常年訓練，召訓民防人員計17萬8,696人；另督（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召訓民防大隊幹部計9,105人。

四、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0726水災、南修、萊羅克、莫蘭蒂、凡那比、1017水災及梅姬颱風災害應變工作，計動員警力7萬5,514人次，有效運用民力5,134人次，勸離易發生危害地區民眾9,015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五、配合實施萬安33號演習，參與兵棋推演7場次、綜合實作7場次、全民防空7場次，督導發現優點1,157項，缺點173項，缺失部分當場導正，並刊發督導通報，列為追蹤督導重點。

六、策訂年度防情作業檢測實施計畫，與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及臺灣電力公司組成檢測小組，實施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防情作業檢測，實地抽檢警察分局、分駐（派出）所與臺灣電力公司地區變電所等186個單位，發現優點2,043項、缺失294項，缺失部分當場導正，並刊發通報，追蹤督導。
	已完成
	

	
	
	經濟業務

一、協助查緝走私
督導各警察機關配合主管機關共同查緝走私計494件，698人。

二、嚴格取締市面私劣酒督飭各警察機關加強查察、配合主管機關查緝市面私劣酒，並依法嚴格取締計303件、306人。

三、偵辦偽造新臺幣工作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蒐集偽鈔情資，一發現偽造新臺幣均依規定循線追查來源，擴大偵辦，查獲偽造新臺幣計4件，5人；查獲行使偽造新臺幣計49件，52人。 

四、協助取締侵害智慧財產權案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取締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計4,299件，4,998人。

五、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計2,806件，4,732人。

六、協助取締盜（濫）伐林木案件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協助林務機關取締盜（濫）伐林木計454件，1,042人。

七、協助取締盜（濫）採砂、土、石案件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協助林務機關取締盜（濫）採砂、土、石計170件，609人。

八、協助取締濫墾林地、山坡地案件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濫墾林地、山坡地289件，498人。

九、協助取締地下通匯案件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地下通匯計21件，237人。

十、協助取締違法販賣汽柴油案件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違法販賣汽柴油計75件，79人。


	已完成
	

	
	交通安全維護及交通秩序規劃
	交通業務
一、加強交通執法與事故防制作為

(一)推動「加強取締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執法加強稽查取締酒後駕車、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嚴重超速、行駛路肩(高速公路)等12項引發交通肇事之違規行為，除嚴正執法外，尤其特別重視「交通宣導」工作，使民眾瞭解正確的交通法令，並能主動遵守，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二)有效防制A1類交通事故99年全國A1類交通事故發生1,973件、死亡2,047人，比98年同期減少43件(減少2.1%)、死亡減少45人(減少2.2%)，成效良好。

二、精進交通安全執法計畫

(一)精實交通執法專業訓練99年共辦理交通警察幹部願景共識營、汽車安全駕訓、大型重型機車考照及安全駕訓、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及肇因分析講習班等4種專業訓練，計訓練930人次，統一建立執法新觀念與作為。

(二)提高交通執法與為民服務的效能依據本署99年度交通警察執法滿意度調查，計有91.9％的民眾對交通執法整體表現評價給分在60分以上，民眾對警察交通執法的支持度，除取締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違規84％、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違規84.6％及機車左轉彎未依規定88％外，其餘均超過90％以上。


	已完成
	

	
	端正警察風紀及強化各警察單位內部管理
	督察業務
一、服務工作

(一)電話禮貌測試：本年度共對各警察機關實施電話禮貌及服務態度不預警測試3次，207單位。

(二)加強員警因公傷亡慰問服務，依據「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職慰問金發給辦法」核發慰問金139人（殉職1人、死亡2人、殘廢6人、受傷130人）計新台幣（以下同）4,003萬3,000元；依據「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核發安全金64人，計1,864萬2,500元。

二、督勤工作

(一)強化分級、分區督導措施；實施駐區專案、機動、聯合督導等，以貫徹分層負責，落實勤務執行，提高工作績效。

(二)遇重大慶典、重要勤務需要，重點實施專案督導45次。

(三)將臺灣區劃分為12個督導區，各派駐1名駐區督察，按月規劃督導計畫，據以執行一般督導。

(四)99年2月9日辦理督察會報，檢討各項督察業務推展狀況、統一督察人員觀念。99年督察會報，另於99年7月7日至7月14日期間，分北、中、南、東等4區辦理分區督察會。
三、風紀監察工作

(一)精進法紀教育：每季編印風紀宣導手冊分發本署及各警察機關供員警閱讀。

(二)辦理99年上、下半年各警察機關執行端正警察風紀工作績優獎勵案，共計核發獎勵金新臺幣354萬元。

(三)靖紀專案工作自99年1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查實員警違法違紀案件，計10件、14人。
四、考核工作
落實平時考核工作：99年4、8月份由各級主官(管)對所 屬員警實施平時考核，另加強專案考核工作，99年辦理重要警職專案考核3人；並於99年5、12月份針對各警察機關第五序列以上重要警職辦理定期考核，及辦理年終考評及停職人員追蹤考查，99年12月份辦理員警99年年終考核約6萬餘人。

	已完成
	

	
	
	政風業務

一、預防業務

(一)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本署98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人數總計7,075人，並辦理1,062人實質審核，已進行函查相關資料及審核中。

(二)實施春節、中秋節監察防貪稽核

於99年2月7至12日及99年9月14至21日至各警察機關實施春節及中秋節監察防貪專案稽核，並彙編防貪稽核工作專案報告，發現缺失均函發各警察機關檢討策進。

(三)易滋弊端業務專案稽核

針對板橋分局、蘇澳分局、蘆竹分局及警察機械修理廠辦理「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管理業務專案稽核」。

(四)編撰防貪興利專報
為避免員警有關武器彈藥管理發生弊端，並掌握保全業者管理易滋流弊癥結及興革意見，99年計編撰「如何防制警察機關針對保全業者管理衍生弊端」等2件。

(五)辦理反貪宣導
本年度分別於宜蘭縣丟丟銅廣場、苗栗縣政府前廣場配合地方政府舉辦大型活動機會，擴大辦理反貪宣導活動，凸顯「跨域整合、建構廉能」的政風工作主軸，俾以增進宣導成效。

(六)辦理專案政風訪查
針對「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管理專案」政風訪查，進行彙整相關資料及訪查數據，並編撰政風訪查報告。

(七)廉政民意調查

    為提升廉政民意調查之品質，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組室提供建言，委託專業民意機構進行問卷調查後，續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組室辦理審查會分析檢討。

(八)政風督導小組會議

    為配合政風處之整體計畫及充實會議內容，請相關業務單位提報專題報告外，各與會機關提出興革建議提案，彰顯政風督導小組會議作為溝通平臺之功能。

(九)舉辦政風座談會

    為端正警察風紀、促進廉能政治及廣徵興革意見，作為推動政風工作之參考，分別至各縣市政府警察局舉辦政風座談會。

2、 政風查處工作

99年查處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包庇百家業賭場等11案，移送涉嫌貪瀆、洩密員警，經裁定收押及交保員警計有28人、業者19人。


	已完成
	

	
	
	警政人事

一、辦理「100年官警二校招生計畫」

規劃中央警察大學100年招生學士部四年制200人、研究所一般生39人、特考班（參加一般警察三等特考）55人、學士部二年制155人及警佐班130人，合計579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0年招生專科警員班1,225人、特考班（參加一般警察四等特考）275人，合計1,500人，總計官警二校招生員額共2,079人，以補充各警察機關警力缺額。

二、辦理中央警察機關組織改造案

「行政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總統99年2月3日公布在案，本署即配合研擬組織調整規劃報告，並報經行政院於7月26日審定。本署組織法、處務規程及編制表等草案，經內政部99年8月31日台內人字0990176552號函報行政院審議。本署所屬警察機關（構）、學校組織法規草案，於99年11月26日以警署人字第0990167296號函送內政部轉報行政院。行政院研考會於99年12月1日開會審議，銓敘部、人事局及研考會於99年12月7日協商結果及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第12次委員會議作成副署長、主任秘書職稱維持現列等階，不予調整等決議。
3、 辦理成立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台江警察隊及請增預算員額案，經行政院於99年6月23日函復：「貴部警政署擬設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台江警察隊，原則同意。」另所需員額部分，業由本署就保三、基隆、高雄港務警察局檢討減列預算員額39人調配支應。

四、辦理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單獨(合併)改制新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與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準用直轄市規模之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作業。
五、辦理內政部人事處蒞署實施99年度人事業務績效實地查核案，順利圓滿完成。

六、規劃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制度
本署為兼顧警察教考用制度與多元取才，業與考選部共同規劃差異性考試方式－即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分流制度，案經98年6月4日考試院第11屆第37次會議決議通過並自民國100年起施行。考選部成立跨部會（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海岸巡防署、銓敘部、內政部及本署等相關機關）專案小組共同研議考試方式、應試科目、受訓時間、錄取比例等，自98年7月7日起至99年3月9日止，計召開6次專案小組會議及2次研商新制警察人員考試相關事宜會議；另因應警察工作特殊性，以官警二校畢業生為報考對象之警察特考，應為警察人力培育之主軸，爰內政部、本署遂於99年6月4日與考選部就2項警察特考錄取比例等相關業務進行溝通協調，復經考選部99年6月14日召開第3次研商新制警察人員考試相關事宜會議後獲致共識有關2項警察特考考試規則修正案復經法規委員會99年7月8日第460次會議、考試院99年8月19日（第1次）、同年月31日（第2次）及同年9月7日（第3次）全院審查會審查，復經99年9月9日該院第11屆第102次院會審議通過，全案業經同年月21日考試院考臺組壹一字第09900074711號令修正發布在案。民國100年2項警察特考（含二、三、四等）預計於該年6月25至27日舉行。

七、修正警察人員陞遷辦法案
為配合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暨為使警察人員陞遷制度更為明確、合理，爰於99年8月26日修正本辦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第16條、第24條、第27條、第32條及第5條之附件1、附件3（第一類至第八類）遴選資格條件，含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臺灣省、福建省縣（市）警察局主任秘書、督察長遴選資格條件、臺灣省、福建省縣（市）警察局分局長甄試計分方式、修正外事警察人員遴任資格條件及增列初任保防管理員年齡限制等。另為增列因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移撥人員，得免經甄審之規定，及因應縣（市）警察局合併改制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致部分重要警職職缺來源不足，於99年12月3日修正本辦法第13條及第5條附件3。

八、辦理重要警職檢討遴補
配合重要警職出缺，並考量現職人員眷居處所等因素通盤檢討調整，其中縣(市)警察局局長職務，需多次與各該縣(市)長溝通、協調後，始得據以遴補。99年計遴補臺灣保安警察總隊總隊長等重要警職職務262人。

九、辦理99年縣市警察局副局長等五類重要警職遴選列冊案 

    為配合重要警職檢討派補，依據「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等規定，研訂警察機關第四序列副局長及副大隊長等職務遴選作業規定，據以辦理99年重要警職遴選列冊候用工作，初步受理及審核各單位人員報名參加縣市、港務警察局副局長等5類重要警職列冊候用計有422人，其中10人不符合遴選資格，符合候用資格人員計412人。

十、召開99年度本署考績委員會計19次，審議98年年終考績及平時考核獎懲千餘件與重大停、免職案14件，落實推動考績委員會對於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等職掌事項，並踐行重大獎懲及停、免職案件，服務機關應善盡調查、查證義務，並請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預留準備答辯時間等正當法律程序，有效達到獎優汰劣、信賞必罰。

十一、警察機關網際網路「人事管理系統」建置上線。

十二、98年度首次啟用人事管理資訊系統（OA），辦理99年各序列職務陞遷積分作業，其中積分核算、輸登及系統等問題甚多，經資訊室及本室投入大量人力及精力，一再抽樣驗算各機關積分核算個案，終使該系統漸臻完善，如期完成99年度積分核算作業；另辦理本署署本部99年度（適用期間為99年7月1日起至100年6月30日止）陞遷積分核算案，計核算428人。

十三、假內湖警察公墓辦理臺灣地區歷年因公殉職暨病故警察人員春祭及秋祭典禮，99年各節計有本署暨各警察機關代表及遺族800餘人與祭。

十四、完成「警察機關一般行政暨技術人員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降低退休年齡標準表」修正案，因應科技演進所致工作方式改變等因素，配合修正標準表內相關職稱。

十五、辦理修正警察機關辦理員警非因公出國及赴大陸港澳地區作業規定，於99年10月22日警署人字第0990153214號函修正「警察機關辦理員警非因公出國及赴大陸港澳地區作業規定」，明確規範各類人員（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簡任第十一職等及警監三階以上、涉祕人員及一般人員）因公及非因公申請出國，其對象範圍、申請期間、機關受理准駁權限及赴大陸地區返台後七日內需填「返臺意見反映表」與違反規定之相關懲處。
十六、配合退休法修正草案，於本（99）年1月28日及2月2日、4日、5日、9日，分別於北、中、南、東各地辦理5場次巡迴座談會，並邀請銓敘部退撫司呂司長等人蒞會講授，計有千餘人參加。另因應退休法於本（99）年7月1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8月4日明令公布，於本（99）年10月13日商請銓敘部退撫司司長呂明泰蒞署講授「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內容及相關權益」。
	已完成
	

	
	外僑管理及促進國際警察合作
	外事業務
一、督辦外國元首、顯要訪華、國際性會議及代表安全維護之規劃、督導業務：國際獅子會亞太地區第49屆年會、索羅門總督卡布依閣下等7案（敦鄰141-147號演習）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友賓33號演習）等警衛安全維護案共9案。

二、督辦「平成專案－第六次江陳會談」隨護警衛安全工作。

三、督辦一般外賓（副總統、總理、副總理、外交部長、國會議長、特定重要官員及人士）安全維護之規劃、執行、督導業務：計有薩爾瓦多共和國外交部長馬丁內思閣下等共計37案。

四、派員於分赴馬來西亞及泰國參加美國聯邦調查局太平洋地區講習會。

五、參與國際性警察組織及交流活動：99年10月22日至99年10月27日由本署黃副署長茂穗率員赴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參加「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ACP）」第117屆總部年會。

六、督導執行駐華使領館（機構）、官邸及重要官員在華期間之相關安全維護工作
(一)配合外交部駐華使節團參訪之協助安全維護工作計7案。
(二)針對重點外國駐華使領館、機構請求協助之重要慶典、國慶酒會、聖誕晚會、開展典禮等各國重要節慶在臺慶祝活動之安全維護工作共46案。

七、外賓參訪及接待部分：共接待來自捷克警察總監等重要警政首長來署拜會案，計21梯次，73人次。
八、執行「洋O專案」：為防範外來人口或團體在我國境內從事滲透、潛伏或情蒐等工作，本署特針對由上級單位核定之目標對象，加強掌握其在臺動態。

九、99年計蒐報外事社調4,995件，經本組採用286件，經國安局採用143件，有效掌握外事治安情報，確保國家安全。

十、成立「明O專案」編組協助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清查廠商計626家，已函相關縣市警察局積極調查；並過濾清查特定國家外籍人士假借商務名義來臺從事武器擴活動。

十一、強化外事警察僑防專業能力
辦理外事僑防專精講習班1梯次，計調訓學員50學員50人。

十二、受理民眾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99年督辦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受理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計19萬4,422件。

十三、強化員警外國語文能力：辦理99年度中級英語講習班。
十四、辦理「加強查處人口販運仲介及集團專案」(反奴專案）99年1至12月合計查緝人口販運集團案件66件，其中30件屬性剝削、36件屬勞力剝削。


	已完成

	

	
	加強機場商港貨櫃安全檢查業務
	安檢業務
一、加強勤務員警教育訓練，提升安檢執勤能力

(一)編纂「98年下半年度檢安偵測」、「99年上半年度檢安偵測」案例教材，分別函發各相關單位，冀達教育及經驗傳承之旨趣。

(二)99年4月至5月辦理99年貨櫃落地檢查巡迴講習，調訓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刑事、安檢人員，另配合政府辦理聯合查贓編組之他單位人員亦共同參訓，共計109人。

(三)於99年5月27日至6月18日期間，分4地區8梯次在各港務警察局辦理港區安全維護巡迴講習，共計399人。

(四)編纂「98年下半年度安檢工作」、「99年上半年度安檢工作」案例教材，分別函發各相關單位，冀達教育及經驗傳承之旨趣。

(五)99年10月假保安警察第一總隊辦理「機場安檢工作講習」，計分2梯次，召訓航空警察局安檢同仁60名，以強化機場安檢作為，防制恐怖攻擊，確保飛航安全。 

二、辦理「平安演習」及「港安演習」，強化機場、港口、貨櫃安檢應變整備，防制劫持、破壞。
(一)99年9、10月實施「平安演習」，由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辦理示範實警演習及警棋推演，航警局臺北分局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辦理警棋推演工作，以強化機場對劫持或破壞等突發事件之應變處置作為。

(二)辦理各國際港、國內商港、工業專用港「港安演習」，於99年7月至9月期間分別由臺中港務警察局（臺中港）、雲林縣警察局（麥寮港）、臺南市警察局（安平港）等機關辦理港安實警演習；另未辦理演習之港口單位，辦理港安任務訓練講習，以提升港區危機事件處理與應變反制能力，建立良好觀念及危機意識。

(三)99年10月實施「貨櫃落地檢查應變演訓任務講習」，擇由保安警察第三總隊針對進口貨櫃落地檢查工作執檢過程可能發生之一切危害，施以執勤員警任務講習訓練，期以動、靜態之作為，透過制度的建立與機制的運作，增益貨櫃應變處置能力。

三、強化機場、商港貨櫃安檢措施，加強相關事業單位諮詢、聯繫、宣導作業99年10至11月實施99年機場安檢業務暨航空、貨櫃相關事業單位工作督訪案（鵬程24號工作），督訪航空警察局與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所督輔導之安檢相關事業單位與安全主管或負責人座談，瞭解安全工作推動執行情形，籲請重視機密維護、安全防護及安全宣導等措施，以維護國境安全，確保重點期間社會安定。
	已完成
	

	
	警察業務管理
	戶口業務

一、落實「家戶訪查、社區治安、失蹤人口」等戶口業務工作，派員赴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實施戶口業務督導，了解各單位對家戶訪查及勤區查察工作，有效掌握及協尋失蹤人口，以及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的各項管考作為。

二、輔導完成738個守望相助隊補助、65個績優社區的評鑑、社區治安網頁更新、輔導25個縣市完成輔導團隊編組、治安社區示範觀摩。

	已完成

	

	
	
	勤務指揮作業

1、 加強落實勤務指揮管制作為，辦理年度業務督導評核作業，有關110受理報案偵測採不預知、不定時、不定點督考方式，以真實反映各受檢單位勤務指管作為。

2、 各警察機關之書面資料查核及其他實作檢測亦採不預知、不定時於各受檢單位勤務指揮中心實施，業於99年6月至11月辦理完竣。
	已完成
	

	
	
	警政法令之整理

一、制(訂)定、修正警政法

(一)策訂99年度法規整理計畫，並嚴密管制執行。

(二)辦理完成訂定、修正、廢止法規，計有制(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生考試規費收費標準」等2種；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18種，合計共20種法規。另整理「民航機場管制區進出管制作業規定」等一百餘種以上行政規則。

二、舉辦法規業務講習

99年11月1日至11月26日辦理法規講習，分二梯次調訓法制業務主管及承辦人計108人，邀請專家學者講授警察職權行使法專題研究、國家賠償法理論與實務及相關法規實務課程，以提升警察幹部法律素養，強化執法(勤)能力。

三、編印警政法規資料

(一)完成編印99年版「警察實用法令」9,024冊，配發各單位使用。

(二)完成編印99年版「警察法令輯要」9,354冊，配發各單位使用。

(三)購置法律及相關書籍，合計362冊，以充實法律圖書，提供同仁研參。

(四)編印警察法學第9期(99年12月出刊)700冊，配發各單位使用。

(五)編印99年度警察執法專題研究年報（99年12月出刊）400冊，配發有關單位參考。
四、加強法制業務之推展，辦理法制業務督導與訪視為改進各警察機關法制業務，本年度法制業務訪視，計訪視23個警察機關，業於99年7月5日起至8月31日辦理完畢。


	已完成
	

	
	
	公共關係業務

1、 辦理警政新聞處理

(一)持續推動發言人運作原則

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提高新聞警覺，機先掌握新聞議題及弱點因素，針對每日負面輿情依據「本署發言人運作暨新聞輿情處理原則」立即處置，並掌握新聞報導最新狀況與後續趨勢，以有效降低危機與風險。

(二)遴聘專業新聞諮詢委員

遴聘資深新聞媒體工作人員擔任本署新聞諮詢委員，參與本署「新聞輿情諮詢會議」，以媒體角度協助本署分析新聞趨勢，提供專業判斷與處理建議，有效強化本署輿情危機處置成效。

(三)專案期間設置新聞處理中心

負責專案期間新聞聯繫、發布應變事宜，協助媒體採訪及協調業務單位適時提供媒體相關新聞資料，以滿足民眾及媒體知的權利，並有效處理輿情或國會危機。

(四)講授輿情處理正確觀念和技巧

舉辦「公關業務講習」，並利用主管會報、擴大署務會報、專題演講等機會，逐步灌輸同仁正確輿情處置觀念，以增進同仁了解媒體運作機制，減少負面輿情發生。

二、公共事務行銷成效

(一)辦理輿情危機處理

針對新聞性、話題性、渲染性等，易引發媒體負面報導之新聞輿情，立即通知各業管單位製作Q & A，提供各級長官參考，並對媒體即時澄清說明警方各種治安措施、勤務作為及執法立場，在輿情應變機制中，尋求最妥適的處理方式，使對警察團隊的傷害降至最低，並樹立警察專業執法形象。

(二)警政行銷

99年度本署舉辦記者會計4場次（政策宣導1場次、活動行銷2場次、新聞澄清1場次），發布新聞37件。

三、推動警政相關法案完成立法程序

(一)推動「當鋪業法第11條條文修正案」，將年率48％修正為30％，99年12月14日經立法院院會完成三讀。
(二)推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20條條文修正草案」，99年12月6日經內政委員會審議通過，99年12月21日經立法院院會完成三讀。
四、推動本署99年度相關預算案
(一)推動本署99年度預算案，於99年1月12日院會完成三讀。

(二)推動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基金部分）於99年6月8日完成三讀。

(三)推動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案「加強推動社區安全e化聯防機制－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畫」，於99年5月28日院會完成三讀。

	已完成
	


	
	
	行政業務

查獲犯罪情節重大(如應召站)及影響民眾觀感及認知之視聽歌唱、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等營業場所涉嫌媒介色情2,282件、7,879人。


	已完成
	

	
	
	警政會計

一、預、決算之編製、預算執行與控制

(一)依照預算執行成果，編製98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解除財務責任。

(二)依照施政計畫及維護社會治安需要審編100年度歲入、歲出概(預)算，以配合業務推行與發展。

(三)加強預算之有效執行與控制，營繕工程及購置、變賣財物之監標、監驗及一般財務案件之審查。

(四)健全內部審核，發揮財務經濟效益，杜絕浪費公帑。

二、加強帳務處理，編製會計報告

(一)實施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處理帳務，力求迅速詳實，發揮會計功能。

(二)編製99年度各月份收支執行狀況月報表。

(三)編製99年度各月份歲入類、經費類會計報告。


	已完成
	

	
	
	秘書、後勤業務

一、編撰本署「98年警政工作年報」

本署編輯「98年警政工作年報」，秉持「忠實呈現警政風貌」、「完整記載警政歷程」、「記錄計畫歷史軌跡」要旨，期使社會大眾能更深入了解各項警政作為。全書共分11章，包括98年治安情勢分析、犯罪預防、婦幼安全與少年保護、鑑識科技、科技犯罪偵防、經濟犯罪偵防、社會保安、交通執法、警察行政、警察業務、警政服務等內容，並輔以相關統計數據、圖、表及活動照片，以求圖文並茂；同時附錄98年大事紀、統計資料、重要工作計畫等相關參考資料，並將「全書摘要」譯成中英文對照、各章重要內容譯成英文，於99年10月完成並出版。
二、補助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等4個機關員警服裝費，用以購置員警冬、夏季制服、配件、皮鞋、襪子及雨衣、雨鞋等。
	除員警服裝因驗收未合格，辦理複驗中經費5,062萬1,590元、本署廁所改善工程案於100年1月14日驗收合格未及付款經費71萬4,027元、員警訓練用9公厘子彈1億1,938萬元及本署大禮堂建築物耐震評估案167萬元因交貨期未屆，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警政統計

一、完成各項民意調查

各市、縣(市)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計4次(98年第4季至99年第3季)，有效樣本至少24,559人，作為評核各縣市警察局維護治安之依據。

二、彙編公務統計、充實警政統計資料庫

(一)彙編本署公務統計表319表次。

(二)統計資料庫建置統計表396種，至99年底止計2,653萬筆資料。

三、統計資料管理

(一)編製統計書刊

1.按月編印警政統計重要參考指標、警政統計月報、全國重要警政統計指標及資料、每月治安情勢、重要警政統計手冊。

2.按年編印警政統計年報。

(二)按月維護本署網站統計資料，內容包括通報、各類統計資料、98年警政統計年報、統計指標、性別統計、專題分析、警政統計名詞定義等項目。

四、撰寫應用統計分析

(一)專題分析：臺灣鄉鎮市區犯罪率影響因素之探討、犯罪發生之時間數列分析、我國電話詐騙犯罪趨勢與防制分析、「犯罪被害調查-電話調查」延伸分析等。

(二)警政統計通報52篇：每週就特定主題，說明變動趨勢或執法績效，透過本署網站對外發布。


	「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99年第3季因配合內政部「各縣市治安狀況督導評核方案」期程順延至100年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加強警察教育訓練業務
	加強警察教育

1、 加強警察養成教育，提高員警素質：

協調中央警察大學招考99學年度大學部第79期新生295名、二年制技術系200名、督辦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考專科警員班第29期750名(行政警察科)、基層特考班522名、年度特考班910（二等3名、三等399名、四等508名）（不含消防、水上警察人員）。

二、實施進修及深造教育，使員警學經歷相互配合
(一)辦理警正班第20期教育訓練調訓50名、警佐班第30期(第一、二類)計調訓140名。

(二)辦理交通、刑事、保防及初任基層幹部職前講習等專業訓練，調訓10,512人次。

三、審查教官資格

審查中央警察大學暨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術科教官，計核發證書10名。

四、加強常年訓練及成果驗收，提高員警執勤能力

(一)辦理維安特勤隊培訓、特殊任務警力基礎訓練、技術教官暨助教師資講習班、重要幹部行政管理研習班等多項訓練。

(二)為提升各警察機關同仁執勤應變能力及執勤技巧，教育員警增進執勤知能，特編印警察實務及案例教育教材，轉發各警察機關同仁教育訓練使用。

(三)辦理99年警察常年訓練手槍、長槍射擊、綜合逮捕術、柔道、跆拳道，提升員警游泳能力成果驗收。

五、選派員警出國進修研習，吸收新知，提高學術水準

(一)辦理99年度遴派員警出國進修、專題研究，計遴派赴美國進修1名、專題研究12名。

(二)遴派員警3人次赴美國考察警政業務，促進警政革新。


	已完成

	

	
	電子處理警政資料
	警政資訊

1、 建置「99年度M-Police行動警察」
本署M-Police行動警察建置案所建置之智慧型警用行動載具，已完成全國25個縣市警察局、專業警察機關及5,020部警用行動載具之上線應用服務，99年新增失蹤人口影像查詢、縣市警局自購載具查詢M-Police之行動服務入口網（M-Portal）、智慧型手機（Android系統）簡易查詢及車牌辨識功能，經統計99年度1至12月M-Police查詢量計1億1,000萬筆，平均每具每月查詢1,500筆，基層員警於第一線執行治安勤務時，能即時取得重要資訊，可提高勤務執行之機動性，對於查捕逃犯、失蹤人口、失車等之查緝，績效卓著。

二、99年度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建置案

    本案為中程計畫「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建置案」第一年，主要係逐步汰換老舊系統，齊一資料結構與應用作業；導入服務導向架構 (SOA)，利用Web Services標準化元件，建構核心業務及共通服務模組，發展警政資料模型(Data Model)，以資料倉儲(Data Mart)為主軸，輔以資料轉置及規劃資料應用模型，並運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建構整合性犯罪資料分析能量，提供決策支援分析資訊，持續擘畫新一代警政資訊系統，建立一個五星級的警政資訊服務網，有效遏止犯罪、降低社會成本、提升警察執法效率。
三、建置「戶役政日誌查詢系統」
為減化人工作業程序及配合「警察機關資訊安全實施規定」，廢止「填寫查詢紀錄簿」，特開發建置「戶役政日誌查詢系統」，以利各警察機關辦理稽核管控及分析追蹤工作。

4、 建置「防彈裝備管理系統」
為利全國各警察機關落實防彈裝備建檔作業，有效管理防彈裝備數量及掌握裝備編裝備賦情形，爰規劃建置「防彈裝備管理系統」，俾利於需求採購、配發、使用、報廢銷毀等階段均能達成精確化之目標。
五、建置「警政相片比對系統」

為強化員警犯罪偵查能量，協助員警進行大規模照片比對，本系統運用影像處理技術建立國民人臉特徵值資料庫，並擷取人臉之特徵值，與治安事件擷取之影像畫面進行人臉相似度的比對，有效縮小嫌犯範圍，快速破案。


	已完成

	

	警務管理
	有線及無線電訊電路工作
	警察電訊所

提供安全、可靠、多元之資訊環境，達到資源整合及網路安全效益，增進整體警用電路通訊品質，提升政府維護治安、防救災害及為民服務之效率與品質。
	警察電訊所99年度員警便服174萬7,040元，因履約爭議調解中，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俟履約爭議調解完成後，積極辦理。

	
	警用武器與車輛維修及零組件製造
	警察機械修理廠

1、 修理各警察機關送修各式警用武器1萬1,028枝、製造各式武器零組件5,556件；修理警用車輛6,937輛次。
2、 代管本署械彈庫房，計接收各式警用武器293枝、撥發791枝，各式彈藥接收1,555萬2,334粒、撥發1,332萬4,491粒；另辦理舊廢彈回收，計接收1,161萬1,938粒、銷毀1,091萬7,644粒。


	已完成
	

	
	廣播工作業務
	警察廣播電臺

1、 推動公共安全重大災變事故發揮緊急救難功能：24小時現場節目，遇重大事故，立即機動調整密集報導，連繫政府有關人員，即時插播訪問，解除民眾疑慮；利用節目，透過頻道，扮演政府、聽眾和災區民眾間橋樑的角色。

2、 宣導交通安全增進服務效能：於台北總台及台中、高雄及花蓮等3處地區台，設置080免付費電話，供民眾提供路況消息，並協助交通警察及早瞭解路況，迅速趕赴現場處理。

3、 協助警察業務維護社會治安：協尋失蹤人口、失物協尋、治安線索的提供等，屢有佳績。


	已完成
	

	
	防情管制業務及通信設施
	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

本所辦理防情專業講習4次，防情裝備檢修訓練12次，調校UHF、VHF及HF裝備282次，檢修UHF、VHF及HF裝備28次，支援檢修遙控警報臺394次，聯合警衛勤務4次，防情作業演練50次，防情專業訓練108次，固定及非固定防情通訊聯絡8,760次。


	已完成
	

	
	鐵路治安維護
	鐵路警察局

一、鐵路重要設施之安全維護，車站秩序之維持，及行車安全之維護。

二、辦理各種勤務規劃，整飭風紀及春安工作等各項演習，鐵路治安維護，預防犯罪及勤務之指揮監督暨執行。
	員警制服經費111萬5,224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高雄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高雄港務警察局

辦理高雄港區治安維護，計偵破各類刑案案件149件及嫌疑人158人移送偵辦；查獲毒品案件26件、人犯41人、安非他命1,101.6公克、海洛因10.76公克、K他命45,315公克，查獲改造槍枝1支、子彈3顆，查獲走私、盜賣漁業用油、違反金融、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共34件、嫌疑人56人、金額4,686萬303元，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4,171件。


	員警制服經費91萬7,208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台中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台中港務警察局

辦理臺中港區暨麥寮工業港區治安維護及入出境證照查驗、計偵破各類刑案案件61件、查獲嫌疑犯222人、查獲走私4件、私貨價值95萬7,688元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2,033件。
	員警制服經費35萬9,979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基隆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基隆港務警察局
辦理基隆港區治安維護，計破獲刑事案件58件、緝獲通緝犯32件、尋獲失竊汽機車18輛，查獲各類走私物品計10件，私貨估值金額新台幣179萬7,100元，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績效6件，仿冒品價值金額新台幣1,281萬6,610元，取締交通違規780件，均能按目標完成。


	員警制服經費68萬7,813 元，本案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花蓮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花蓮港務警察局

辦理花蓮港區暨和平工業港區治安維護執行人、車、物進出港區管制勤務等相關法令，計查獲毒品案18件18人、竊盜案(含汽機車)2件2人、公共危險案件1件1人、偽造文書1件1人、緝獲毒品案等通緝犯31件31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1件1人、安康專案(未稅洋煙酒)2件22人；另執行取締港區交通違規案件249件249人，勸導無證進入港區37件37人，尋獲協尋人口4件4人，為民服務工作4,977件4,977人。
	員警制服經費20萬9,436元，本案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國家公園警察管理業務
	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1、 辦理救護山難45件、64人，為民服務3,986件、2萬3,599人，協尋失蹤人口5件、9人，查獲竊盜或通緝犯5件、8人，取締攤販4件、4人。

2、 執行各國家公園園區登山步道登山口入山查驗管制27件、166人；受理申請入山案件491件， 3,385人；辦理非法入山勸導離去135件、524人；辦理拆除無主獵具案件569件，於颱風或道路災害期間勸導勿入山、入園案件794件、4,354人。

3、 查獲濫墾、濫葬案件8件、13人，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8件、14人及擅入生態保護區14件、14人，取締非法盜伐林木案件5件、12人。

	員警制服經費39萬7,321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保安警察業務
	保一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強化機動保安警察訓練，協助地方治安，並辦理警察役及員警教育訓練工作，各大、中隊每月排定2日保持訓練，與役男實施混合編組訓練，總計訓練1萬6,000人次；機動保安警力計610人，分別支援臺北市警察局，航空、鐵路警察局、森林、環保、電信警察隊，及行政院等單位；另執行一般及專案聚眾活動重要勤務計1萬8,388人次。

	1.員警制服經費266萬7,621元經費，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爰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2.員警雨衣經費80萬6,700元，履約期限廠商申請展延至100年1月10日，致無法於年度辦理完成，保留賡續執行。
3.員警皮鞋經費150萬5,314元，因履約爭議調解中，保留賡續執行。

4.「7.62公厘狙擊槍子彈2萬5,000粒」經費160萬元，本案經實彈測試發生彈殼橫向破裂，驗收不合格，已解除契約，刻正另案辦理招標作業中，致無法於年度辦理完成，保留賡續執行。
5.採購特勤用防彈頭盔1批70萬1,259元，本案原承商稱因印度原製造廠因素無法履約交貨，業已通知廠商解除契約，新案業於12月1日決標，履約期限為100年4月1日，致無法於年度辦理完成，相關經費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督促承商積極辦理中。

	
	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業務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執行查禁仿冒工作，受理民眾檢舉案件計1,025件，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1,948件，其中網路案件1,008件、夾報10件。


	員警制服經費5萬2,244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貨櫃安全檢查及查緝走私工作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1、 依國安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執行貨櫃安全檢查，偵破刑事案件218件。

2、 購置機動式海運貨櫃檢查儀消耗零件碘化納感測子100顆974萬8,888元。


	員警制服經費143萬9,291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保四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四總隊

執行機動保安警力支援勤務及辦理整備、保持訓練，保安機動警力59人陸續進駐連江縣警察局、電信警察隊、刑事警察局、鐵路警察局等單位，以支援不足警力，維護治安勤務，協助執行公權力、防範犯罪發生；執行一般防處聚眾活動勤務11次、各重大專案勤務3次，共支援警力5,069人次；辦理各機動中隊保安警力771人保持訓練，以提昇防處聚眾活動能力。
	員警制服經費95萬2,377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保五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一、本總隊99年度共計奉派執行各項專案勤務87次，出勤警力計6,557人次。執行「2010臺灣燈會」、「恆春地區春天音樂季－戶外音樂活動」、「暑期防制危險駕車」、「0817專案-六輕工安事件引發陳抗」、「現階段強化治安措施專案-加強擴大臨檢」、「直轄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日」、「地區性交通疏導及治安維護勤務」及「各項防處聚眾活動」治安維護工作，均戮力以赴，圓滿達成任務。

二、興建仁武營區體技館工程。


	1.員警制服經費175萬2,820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

2.仁武營區行政大樓5樓增建浴室工程案89萬1,284元，工程業於99年12月10日竣工，因驗收缺失項目改善中，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3.仁武營區大操場暨司令台新建工程675萬9,016元，因工期未屆，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4.仁武營區室內靶場增建2樓體技館工程366萬1,880元，本案依合約規定驗收合格後須取得使用執照始得付款，目前因高雄縣市合併，縣府於99年12月21日即停止申請使用執照，以致無法於年度內辦理完成，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安全警衛及中央駐衛警勤務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確保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首長安全及維護中央憲政機關、各駐華使領館警衛安全，以及協助地方維護治安工作。
	99年員警制服經費208萬7,594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保安警察警勤管理
	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辦理臺灣銀行及北、中、南區水資源局、自來水公司各區處等治安維護工作。
	1.員警制服經費2萬2,792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致無法於本(99)年度執行完竣，保留賡續執行。
2.污水下水道工程450萬元，因工程涉萬盛營區三警察機關(保安警察總隊、電訊所及民防所)，全案委由營建署代辦，工程於7月底決標，預估100年1月28日完工，致無法於本(99)年度執行完竣，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國道警察業務
	高速公路交通秩序管理
	國道公路警察局

高速公路行車安全之提昇，取締交通違規703,759件及道路交通事故防制措施之加強，針對重點違規取締577,248件。
	1.員警制服經費132萬9,735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致無法於本(99)年度執行完竣，保留賡續執行。

2.員警皮鞋經費133萬5,147元，本案履約期限為99年12月20日，因廠商尚未交貨，保留賡續執行。

3.員警大盤帽、女警帽、勤務帽經費7萬7,824元，本案於12月15日辦理驗收，因核有缺失項目改善中，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刑事警察業務
	預防犯罪及強化偵查犯罪業務
	刑事警察局

一、積極推展預防犯罪宣導，提高刑案破案績效，並加強查訪與蒐集流氓行為事證，並徹底檢肅流氓幫派，以保障人民權益、淨化社會治安。

二、99年度破獲：
破獲性侵害案件計3,425件3,474人。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接獲民眾檢舉可疑電話，經查證確係詐騙電話後通知電信公司執行停（斷）話共計17,530門號，執行成效良好。提報治平管制目標257人，共檢肅到案主嫌254人、共犯2,402人。查獲非法槍1,575枝、彈類31,760顆，查獲毒品案件48,829件，嫌犯51,566人，緝獲各級毒品總重量4,602.9公斤。


	1.辦理「自行車防竊貼紙」採購案經費1,768萬元，本案履約期限100年3月7日，因交貨期未屆，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2.辦理「手持式LED紫外燈手電筒」案經費85萬3,600元，本案履約期限100年2月20日，因交貨期未屆，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3.「刑事科技中心後續擴充工程（二）─CCTV監視系統設備工程等」4,581萬575元，本案訂於1月18日辦理驗收，無法於本年度完成，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4.辦理「科技犯罪防制工作中程計畫─建構涉案車輛監控查緝網」建置案1億6,674萬1,789元，核有未依合約規範施工應改善項目，無法於本年度完成，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5. 辦理「科技犯罪防制工作中程計畫─多旋翼無人偵察飛行器系統」建置案計1,000萬元，本案於12月14日辦理驗收不合格，業依契約規定解約，將另啟新案重新辦理招標，無法於本年度完成，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6.建置「中華電信NGN核心網路暨IP骨幹網路通訊監察系統」計畫594萬5,521元，本案係屬分年延續性計畫(98-100年)，爰分年編列預算辦理，未執行數594萬5,521元，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配合履約期間，積極辦理核銷作業。

配合履約期間，積極辦理核銷作業。
俟履約完成後，積極辦理核銷作業。
俟履約完成後，積極辦理核銷作業。
積極辦理新案事宜。
積極辦理新案事宜。


	初級警察教育
	辦理初級警察教育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 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27期699名，完成養成教育於99年6月畢業。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28期856名、29期861名接受養成教育。
2、 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進修學生組27期88名、28期105名接受進修教育。
3、 教育訓練98年846名、99年522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班。教育訓練97年981名、98年645名警察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班。並辦理教師研習會、行政、交通、消防、海巡、刑事警察學術與實務研討會以鼓勵教官、教師從事專題研究，以提昇教學水準，貫澈理論與實務結合，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效果。
4、 9公厘子彈、學生服裝布料、製工及配件購置案。
5、 樹人樓工程尾款、校園污水下水道工程、圖書館各項圖書及光碟、汰換飲水機及蒸氣鍋爐等設備及充實初級警察教學設備。
	1.採購9公厘子彈1批經費1,207萬9,000元，本案委請警政署集中統一採購，預計100年7月前交貨，以致無法於年度內辦理完竣，須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2.員警服裝經費117萬1,630元，布料及配件部分係由警政署統一採購，因冬服毛紡布料驗收未合格，辦理減價收受，另棉紡布料、領章等配件因原立約商申請解約而另案辦理採購，履約期限分別為100年2月7日、3月30日，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督促承商改善，積極依約辦理驗收。
積極辦理中。


	一般建築及設備
	土地購置
	土地購置

警察公墓民地價購徵收計畫(第3年經費)
	已完成
	

	
	營建工程
	營建工程

一、本署營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施工範圍內(北平東路)部分，管制挖掘期間至102年7月，致施工陷入膠著。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已於12月29日發出「道路挖掘許可證」（已排除北平東路施工範圍），續由監造商積極趕辦變更設計事宜及契約修正作業。

	
	
	2、 建置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差異性報告及土地開發許可審查長達2年6個月，致整體期程延宕。


	加強與行政院主計處、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研考會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及說明，以加速建置作業。

	
	
	三、臨沂街職務宿舍新建工程

	本工程已於99年9月14日正式驗收完成，並於99年12月21日工程結算完成，目前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與勞務部份結算作業中。


	積極督促公共藝術設置廠商辦理，並請設計監造服務廠商，儘速補正資料辦理結算。

	
	
	四、興建臺中警察局清水分局設置室內靶場及週邊設備工程
	已完成


	

	
	
	五、整建六張犁檔案庫房工程(含恆溫恆濕系統)


	已完成
	

	
	交通及運輸設備
	1、 汰換行動電話50部

二、汰換勤務車1輛及公務機車2輛

	已完成
已完成
	

	
	其他設備充實警政裝備
	一、社會安全保障計畫-建置M-Police行動平臺

二、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計畫

三、汰換本署及所屬機關電腦及軟體等資訊設備

四、汰換防護衣、盔各1,000套

五、汰換本署辦公事務設備及各警察機關應勤裝備

六、汰換防彈板686片

七、汰換90手槍槍套組5,000組

八、汰換臺北警光會館雜項設備

九、汰換警察廣播電臺廣播設備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本案因承商逾期至11月26日交貨，目前防護盔已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完成檢驗合格，另防護衣由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測試中。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本案設備均需由國外定製進口測試，致履約期較長。
	積極協調廠商提前交貨，並儘速辦理驗收結算事宜。



	
	
	十、警察廣播電臺購置臺東臺發電機及空調設備


	本案因需配合「臺東臺房舍修繕工程」於100年3月16日完工後，始可施工裝置。
	積極督促廠商依約辦理中。



	
	
	十一、道路交通事故資訊e化系統配合縣、市改制直轄市相關軟體程式改版修正委外案


	配合部分縣、市於12月25日合併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因行政區域之調整而須修正、變更系統相關軟體程式之作業，經與廠商多次研討凝聚共識，至11月份始確立工期及修正範圍。

	積極督促廠商依約辦理中。



	
	
	十二、保二總隊購置安康訓練中心綜合大樓學員寢室空調設備


	本案因需配合「安康訓練中心修繕工程」於100年5月18日竣工後，始可施工裝置。
	積極督促廠商依約辦理中。



	
	
	十三、建置警察機關24小時受理報案錄影錄音監錄系統


	目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已報本署核銷，惟部分項目功能尚待該局說明及基隆市、新竹縣、雲林縣、嘉義縣警察局，刻正辦理驗收中，其餘機關業已完成。


	要求各機關儘速與廠商協調並縮短完工後之驗收、請款等程序

	
	任務編組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

一、配合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就轄管範圍執行違反「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森林區域內「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令之取締工作。
二、99年度已破獲違反森林法案件307件645人、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86件135人、水土保持法案件12件40人、一般刑案33件64人，共查獲案件計有438件、嫌犯884人，成果輝煌。


	已完成


	

	
	
	環保警察隊

1、 協助偵查查處環保犯罪案件，發揮社會正義及公權力，並協助配合環保署各區督察大隊執行聯合查贓及斃病死豬之查緝工作，以及各項重大建設之環境影響評估等會場安全維護任務。

2、 另協助警察機關執行取締「治平對象」及各項專案。99年1月至12月協助取締違反環保相關法令等刑事案件共計查獲266件、移（函）送法辦943人、查扣各類機具192部。


	已完成


	

	
	
	高屏溪流委員會稽查大隊

一、協助經濟部水利署稽查高屏溪流域及支流荖濃溪、隘寮溪、旗山溪河川區域內傾倒垃圾或廢棄物、盜採砂石等危害飲用水質、河防與橋樑安全等違法行為進行取締稽查工作。

二、另配合高雄市、屏東縣國土保安暨易發生盜採或曾發生盜採之地點採不定期、定點巡防，以遏阻違法情事發生。本專責警力現有官警37人（含副大隊長），每日出勤11人次，全年出勤平均4,015人次，本（99）年執行河川區域內違法案件取締、含盜採砂石、違反石油管理法、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空污法、環保相關法令案件，累計達582件。


	已完成


	

	
	
	電信警察隊

一、協助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非法廣播電臺之取締、防制考場電子舞弊、行政檢查等案件。更協助警察機關偵辦詐騙案件，破獲各類詐騙平臺案、擄人勒贖案及執行各種專案勤務。
二、99年度取締違反電信法相關案件計283件、查獲涉嫌人465人，取締100家非法電台、查扣射頻器材367臺，另協助取締一般案件共計134件，查獲涉嫌人871人。
	已完成
	


PAGE  
57

